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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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88,997,552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4.09元/股

发行对象：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基金）、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药投资”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领博达”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赛领并购” ）、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道天

甘”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

2、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博时基金、国药投资、赛领博达、赛领并购、京道天甘、兴证资管承诺：

“本公司/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因上市

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

3� 、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决策过程

1、汇鸿集团于2015年1月22日、2015年3月24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2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

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3、苏汇资管于2015年1月22日及2015年3月23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

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

合并的员工安置方案。

5、2015年4月9日，汇鸿集团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吸

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及批准

1、2015年4月3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汇鸿股份与汇鸿集团重大资产重组暨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苏国资复【2015】46号）（注：此处“汇鸿集团”指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2015年6月25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5年第53次并购

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审核，

本次交易获得无条件通过。

3、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7月21日出具《关于核准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

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3号），核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488,997,552股

3、发行价格：4.09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999,999,987.68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22,497,997.55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977,510,990.13元

7、独立财务顾问（联合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顾问

（联合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23日，信永中和出具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3

日验资报告》（XYZH[2015]NJA10056）。 经审验，截至2015年11月23日，汇鸿集团向特

定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88,997,552股，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1,

999,999,987.68元，扣除承销费用、证券登记费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7,510,

990.13元，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488,997,552.00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1,488,513,

438.13元。 汇鸿集团本次发行后的股本为人民币2,242,433,192.00元。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488,997,552股股票已于2015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

（六）独立财务顾问（联合主承销商）、财务顾问（联合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联合主承销商）意见

汇鸿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

场的监管要求。

发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为博时基金、国药投资、赛领博达、赛领并购、京道天甘、兴证资管。 经核

查，本次发行对象中博时基金认购资金来源为其管理的社保基金501组合，不属于私募基

金，无需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国药投资、赛领博达、赛领并购、京道

天甘已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成登记备案程序。 兴证资管认购汇鸿股份的兴证资管

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

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作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无

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

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法律顾问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汇鸿集团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股份锁定期等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缴纳，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488,997,552股， 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上

限；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

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

元

）

认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博时基金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

299,999,998.97 73,349,633 3.27

国药投资

199,999,997.95 48,899,755 2.18

赛领博达

199,999,997.95 48,899,755 2.18

赛领并购

99,999,996.93 24,449,877 1.09

京道天甘

299,999,998.97 73,349,633 3.27

兴证资管

鑫成

6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9,999,999.99 97,799,511 4.36

鑫成

6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9,999,997.54 58,679,706 2.62

鑫成

71

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59,999,999.38 63,569,682 2.83

（二）发行对象简介

1、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法定代表人 洪小源

成立时间

1998

年

7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组织机构代码

71092220-2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

440300710922202

博时基金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产品为其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2、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合伙人 国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吴爱民

）

成立时间

2014

年

10

月

9

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266

号

13

楼

01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组织机构代码

31252599-X

3、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合伙人 旗源

（

上海

）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委派代表傅涛

）

成立时间

2013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

126

号

107

室

G

座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服务

组织机构代码

08615794-8

税务登记证 国地税沪字

310101086157948

号

4、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合伙人 旗德

（

上海

）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委派代表傅涛

）

成立时间

2014

年

3

月

11

日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

144-164

号

9

幢

558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从事金融领域投资

、

投资咨询

组织机构代码

08849330-4

税务登记证 国地税沪字

310115088493304

号

5、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 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非法人商事主体

【

有限合伙企业

】

执行合伙人 厦门京道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黄煜

）

成立时间

2013

年

5

月

2

日

主要经营场所 厦门市思明区霞溪路

45

号之二

827

室

经营范围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

不含吸收存款

、

发放贷款

、

证

券

、

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

组织机构代码

06586678-8

税务登记证 厦税征字

350203065866788

6、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 刘志辉

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9

日

注册资本

5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组织机构代码

39984277-8

税务登记证 闽地税字

350100399842778

号

兴证资管参与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具体产品为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二）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

大交易，也无未来交易的具体安排。

（四）私募基金核查及备案情况

博时基金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产品为其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国药投资、赛领博达、赛领并购、京道天

甘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兴证

资管参与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具体产品为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

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

按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规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无需按照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5年11月16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1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1,581,011 86.21

2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6,000,000 0.34

3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

－

平安银

行

－

平安汇通股往金来

（

宽客智

享

）

12

号一期特定客户

5,475,707 0.31

4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定增策略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3,701,238 0.21

5

吴琛

2,220,000 0.13

6

姚丹丹

1,859,100 0.11

7

罗文广

1,415,100 0.08

8

浙江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宽

客睿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33,768 0.08

9

许晖

1,284,151 0.07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

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035,341 0.06

合计

1,535,905,416 87.60

本次发行后，截至2015年12月2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1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1,581,011 67.41

2

兴证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兴证

资管 鑫成

61

号集 合 资产 管 理 计

划

97,799,511 4.36

3

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73,349,633 3.27

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73,349,633 3.27

5

兴证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兴证

资管 鑫成

71

号双 红 利轮 动 集 合

资产管理计划

63,569,682 2.83

6

兴证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兴证

资管 鑫成

63

号集 合 资产 管 理 计

划

58,679,706 2.62

7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8,899,755 2.18

8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8,899,755 2.18

9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24,449,877 1.09

10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6,000,000 0.27

合计

2,006,578,563 89.48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公司股本结构及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 488,997,552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

股

）

变动数

（

股

）

变动后

（

股

）

有限售条

件的流

通

股份

1

、

国家持有股份

2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511,581,011 1,511,581,011

3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6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488,997,552 488,997,552

7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11,581,011 488,997,552 2,000,578,563

无限售条

件的流

通

股份

A

股

241,854,629 241,854,629

B

股

H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41,854,629 241,854,629

总计

1,753,435,640 488,997,552 2,242,433,192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苏汇资管

1,511,581,011 86.21 1,511,581,011 67.41

战略投资者

488,997,552 21.80

社会公众股

241,854,629 13.79 241,854,629 10.79

合计

1,753,435,640 100.00 2,242,433,192 100.00

本次发行后，苏汇资管仍为汇鸿集团的控股股东，江苏省国资委仍然为汇鸿集团的实

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的发

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配套资金投入

1

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

13,504.00 13,504.00

2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

28,940.00 28,940.00

3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

31,200.00 31,200.00

4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

含溯源管理系统

）

70,632.20 70,632.20

5

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5,800.00 15,800.00

6

偿还银行借款

39,923.80

合计

20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完善重组后汇鸿集团内部资

源、业务的整合，优化债务结构，培育并形成冷链物流、医疗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提升优化纺

织服装、林浆纸、船舶机电等优势业务，积极推动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供应链集成运营企

业转型。

（三）对发行人公司章程、股本结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依据有关

规定对章程进行修订。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无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

公司高管人员的计划。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

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四）资产结构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都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短期内资产

负债水平将进一步降低，这将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持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苏汇资管持股比例略有下降，但不会改变其控股股东的地位。 本

次非公开发行后，汇鸿集团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变化。 苏汇资管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出具承诺函，作出了

合理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新

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五、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联席主承销商（独立财务顾问）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54047982

项目经办人：邱一舟、张云建、蒋静、辰子、蒋国远、肖卓跞

（二）联席主承销商（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电话：025-83387747

传真：025-83387711

项目经办人：平长春、石丽、朱军、张永言、杨乾、宋滔、刘鹭、李丹

（三）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南京）律师事务所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门大街303号D座5层

单位负责人：马国强

电话：025-89660900

传真：025-89660966

项目经办人：朱东、戴文东、朱晓红

（四）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克

电话：025-83701393

传真：025-83716000

项目经办人：龚新海、任兴杰

八、备查文件

1、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2、国浩律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3、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XYZH[2015]

NJA10056）；

5、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汇鸿集团

股 票 代 码：6009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注 册 地 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通 讯 地 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三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

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该等资产管理

计划” ）所持有的汇鸿集团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该

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汇鸿集团采用向苏汇资管（持有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

向特定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兴证资管代表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与汇鸿集团分别签署《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江苏汇

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之二》。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合计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220,048,899股，占发行后股本比例为9.81%。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兴证资管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指

兴证资管鑫成

6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兴证资管鑫成

71

号

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兴证资管鑫成

63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汇鸿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15

年

8

月

24

日前名称为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发行 指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本次吸收

合并

指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指

汇鸿集团采用锁价发行方式向战略投资者博时基金

、

国药

投资

、

赛领博达

、

赛领并购

、

京道天甘

、

兴证资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

吸收合并协议

》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之补充协议

》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兴证资管代表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与汇鸿集团签署的

《

江苏

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

》、《

江苏

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之二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兴证资管通过该等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

行股份

，

持有汇鸿集团股份增加至

9.81%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年6月9日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50128100067913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地税字350100399842778号

通讯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邮政编码：350003

主要股东：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01377）持股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刘志辉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福建 否

郭小军 男 总经理 中国 福建 否

夏锦良 男 监事 中国 福建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汇鸿集团产权控制及关联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兴证资管所管理的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与汇鸿集团不存在产权控制关

系及其他关联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兴证资管管理的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兴证资管通过该等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系看好汇鸿集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及其重组后的未来发展前景，通过认购汇鸿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以期实现投

资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持股计划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

加其在汇鸿集团中所持有的权益份额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兴证资管与汇鸿集团签署的《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

协议》、《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之二》，兴证资管鑫成6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以现金认购汇鸿集团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采用锁价发行方式，以汇鸿集团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4.09元/股。

本次发行前，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不持有汇鸿集团股份。本次发行后，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汇鸿集团220,048,899股，占发行后股本比例为9.81%，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

（

元

）

认购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兴 证

资管

鑫成

6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9,999,999.99 97,799,511 4.36%

鑫成

6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9,999,997.54 58,679,706 2.62%

鑫成

71

号双 红利 轮动 集 合 资

产管理计划

259,999,999.38 63,569,682 2.83%

合计

899,999,996.91 220,048,899 9.81%

兴证资管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不会以任何方式促

使上市公司回购兴证资管在其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认购的股份及前述股份因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派生的股份。

二、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决策过程

1、汇鸿集团于2015年1月22日、2015年3月24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2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

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3、苏汇资管于2015年1月22日及2015年3月23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

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

合并的员工安置方案。

5、2015年4月9日，汇鸿集团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吸

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及批准

1、2014年10月9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关于汇鸿集团重大资产重组暨整体上市的实

施意见》（苏国资【2014】78号）（注：此处“汇鸿集团”指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方案获得江苏省国资委原则性批复。

2、2015年3月17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汇鸿集团与汇鸿股份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函》（苏国资函【2015】10号）（注：此处“汇鸿集团”指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进行核准。

3、2015年4月3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汇鸿股份与汇鸿集团重大资产重组暨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苏国资复【2015】46号）（注：此处“汇鸿集团”指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4、2015年6月25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5年第53次并购

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审核，

本次交易获得无条件通过。

5、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7月21日出具《关于核准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

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3号），核准本次交

易。

三、最近一年与汇鸿集团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兴证资管与汇鸿集团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兴证资管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不会以任何方式促

使上市公司回购兴证资管在其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认购的股份及前述股份因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派生的股份。

五、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汇鸿集团暂无重大交易安排。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日（2014年5月20日）前6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或其他形式买卖汇鸿集团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兴证资管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兴证资管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以供投资

者查询。

联系电话：025-86648112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

名称

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户部街

15

号

股票简称 汇鸿集团 股票代码

600981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兴证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

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加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

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

持股比例

：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变动数量

：

220,048,899

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

：

220,048,899

股

，

持股比例

9.81%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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